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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OECD組織(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ITF會員國(國際運輸
論壇)比較
(每10萬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 台灣 →12.2 (2016年)

→11.46 (2017年)

→11.57 (2018年)

• 瑞典→2.5

• 日本→3.7

• 南韓→8.1

• 美國→11.6

• 墨西哥→13.2

• 馬來西亞→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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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30日死亡之國際比較
國家名

共42名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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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來，死亡人數減少565人(-16.8%)，平均每年減少81人
⚫ 第13期( 108→111)院頒方案目標：

➢ 108年：≦ 2,500人/年
➢ 111年：≦ 2,300人/年 (脫10)

歷年交通事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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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民國103-105年違規資料與民國97-105年事故資料

違規累犯4 次以上發生事故比例皆達四成以上→表示攔停違規駕駛人

累犯情形愈嚴重，發生事故比例高

違規累犯發生事故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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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期院頒方案實施策略(108-112年)

1.善用大數據精準分析事故原因 6.給學童一個安全通學學習環境

2.道安意識普及為全民價值、深入基
層

7.準備高齡社會未來的安全通用道路
環境

3.科技執法矯正駕駛人違規投機習慣、
減少警力負荷與安危

8.正視疲勞駕駛與酒後駕車的嚴重性

4.大破大立的考照駕訓改革
9.車輛安全配備與改裝問題應未雨綢
繆

5.加強違規駕駛人管理及回訓制度推
廣

10.強化事故緊急救護醫療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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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執法矯正駕駛人違規投機習慣、減少
警力負荷與安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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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期院頒方案實施策略

• 事故約有9成係因人為疏失或違規

• 為有效矯正違規駕駛投機心態，應充分借助

科技執法

– 24小時執法，有助改變駕駛人投機文化

– 降低員警現場執勤風險，保障人身安全

– 科技執法實際成效顯著 (如區間測速、停靠區違停等)

– 運用智慧科技，導入執法作業，帶動相關科技設

備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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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執法有效降低違規死傷

一、萬里隧道及北宜公路首先嘗試「區間測速」

違規 減少 94%-98%

事故 減少70%-76%

二、自強隧道 9月初期「區間測速」

違規 減少93%

三、林口匝道8月初期「路口淨空」

違規減少50%

四、高雄預計10月推出「路口違規」科技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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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執法有效降低執勤警力

一. 板橋車站啟用「計程車排班區違停」
違停 減少93%

員警 減少每日6人次固定執勤

二. 花蓮空拍機蒐集事故資料
有效減少6成資料處理時間、及減少員警執勤風險

8
危害機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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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強違規駕駛人管理及回訓制度推廣

• 研議累犯加重處罰

• 落實違規記點

• 更嚴格道安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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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期院頒方案實施策略

(目前僅酒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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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違規處罰制度現況

罰鍰 +記點
+道安
講習

＋吊銷
駕照

+吊扣
駕照

縱使警力違規取締不曾間
斷減少，死傷人數仍然居
高不下汽（機、慢）車駕
駛人過失佔90%以上

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駕駛人違規的處罰態樣

道路交通事故30日內死傷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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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香港

行政特區
德國

美國加州 歐盟

• 主要針對超速、移動
違規進行記點

• 一年違規記4分，吊
扣駕照6個月

• 一年內記點累計3分，
會收到警告

• 違規記點週期為二
年

• 累積計分到8分，先
寄書面通知提醒

• 累積計分到15分，
取消駕照資料3~6
個月

• 記點週期依違規行
為嚴重程度分為2.5
到10年

• 達到8分時繳銷駕
駛執照

• 記點時效為1年以上
• 針對未戴安全帽記8

點、未繫安全帶記
13點等

交通違規記點國外作法

• 記點時效為3年
• 違規累計6點，駕駛執照吊

扣1個月
• 累計15點吊銷駕駛執照，禁

考1年

參考：1.運研所、2.李崔百、蔡宗志「道路交通違規記點制度之研究」，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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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面

累計期間太短

記點條款太少

點數太輕

執行面

逕行舉發未記點

法人車記點無效

裁罰機關無力執行

第63條規定

⚫ 汽車駕駛人6個月
內違規記點達6點
以上吊扣駕駛執
照1個月。

⚫ 1年內經吊扣駕駛
執照2次，再違反
第1項各款所列條
款之一者，吊銷
其駕駛執照。

交通違規記點現行規定與挑戰

1點
高快速公路違規
超車不依規定
轉彎不依規定
未依規定迴車

拒絕停車接受稽查
不遵守標誌標線號

誌規定

2點
超載

未隨車攜帶臨時
通行證

3點
危險駕駛

闖紅燈(紅燈右轉)
違規肇事

5點
吊銷駕照下肇事

致人受傷

實施20多年來，不到1成違規車輛被記點，嚇阻效果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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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完善的駕駛人履歷管理
• 登錄汽車主要駕駛人

– 108.4.1公告施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5條、16條及23條
– 健全車籍管理資料、掌握車輛實際使用狀況及提升便民服務

• 車輛所有人辦理新車領牌及相關監理異動登記時登錄汽車主要駕駛人

• 108年7月底持續召會研商違規記點制度變革
– 考量記點規定應與時俱進配合交通情況適時檢討，如細節於母法位階

規定，相關檢討恐不具時效性，爰條例僅規範依違規行為對交通安全
危害程度記1至3點，相關記點項目及點數另授權由本部會同內政部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中規定

– 記點累計期從半年拉長為2年，1年內記點達6點須上講習，2年內記點
達12點將吊照2個月

– 首增「上講習扣抵記點」制度，完成道安講習後可扣抵違規點數2點，
扣抵後1年內不得再適用；

– 增加違規記點項目，評估納入包括不禮讓行人、開啟車門肇事、併排
停車等違規行為及照相取締等逕行舉發

研

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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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執法 駕駛人管理

更安全的交通

簡報結束


